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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教规划〔2014〕7号 

 

关于做好 2014 年本科院校对口自主招收 

全区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 

试点工作的通知 
 

各市教育局、各有关高等学校、区直各中等职业学校： 

为贯彻落实全区教育发展大会精神，深入实施中长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加快构建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2014年我区将继续实施本科院校对口自主招收中等职

业学校毕业生试点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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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点单位 

广西师范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广西中医药大学、梧州

学院、钦州学院、桂林航天工业学院等 6 所院校参加 2014 年本

科院校对口自主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试点工作。 

二、招生计划 

2014 年度普通本科院校对口自主招收全区中等职业学校初

中起点全日制应届毕业生招生总计划为 2000 人，各校计划单列，

不占用 2014 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 

三、试点专业 

本科院校的本科招生专业必须对口招收同一专业类的中职

毕业生，不能招收其他专业类的中职毕业生（详见附件）。 

四、报名条件 

本科对口招收的中职初中起点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应符合我

区 2014 年普通高考报名条件且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遵纪守法、

崇尚科学、积极向上，品学兼优。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优先作为推荐报名的对象：获国家

级、自治区级技能竞赛三等奖及以上者，取得中级工（国家职业

资格四级）及以上职业资格者。获得自治区级中等职业学校技能

大赛一等奖，国家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等奖以上者，可免试入学；

获得自治区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二等奖、三等奖者在本科院校

进行的自主招生考试（测试）中加分（分值由各招生院校自主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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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本科专业对口招收的专业的中职毕业生，不能参加报名。 

五、录取程序 

（一）2014 年度的中等职业学校初中起点全日制应届毕业

生提出申请，各有关中职学校按本校应届毕业生 10%的比例，以

“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综合测试排名为依据，择优推荐，并在

校内公示无异议后，由校长实名向试点本科院校推荐并组织该学

生参加高考报名，同时将推荐名单报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

育处，统一在广西职业教育网(网址：www.gxzyjy.net）、广西八

桂职教网（网址:www.ep12.com）公示，公示时间为 5个工作日。 

（二）各试点院校负责制订本校对口招收中职毕业生的章程

（或办法），报教育厅发展规划处备案后，在录取前由学校向社

会公布。试点本科院校根据学校实际自主设置“文化素质+职业

技能”的考试科目及考试形式，在规定时间内自行组织测试后按

择优录取原则确定拟录取考生名单，并将测试成绩和拟录取名单

报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审核批准后，办理相关录取手续。各校须按

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审核批准后的录取名单发放录取通知书，严禁

向未经审核批准的考生发放录取通知书。 

（三）鉴于我区 2014 年高考报名工作已结束，报读本科对

口招收中职毕业生的学生，如未参加高考报名的，须以中职学校

为单位，向学校所在地招生办公室（考试院）提出高考补报名申

请，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审批后进行高考补报名（具体报名时间

和要求由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另文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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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科院校对口自主招收全区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试点

工作是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组成部分。各校要严格遵照国家和自

治区有关高校考试招生工作的规定，认真贯彻落实高校招生“阳

光工程”的要求，严格执行‘六不准’‘十严禁’工作纪律，严

禁体制外招生，严禁招收不符合条件的考生，严禁生源买卖。对

在本科对口中职自主招生工作中违反规定、扰乱考试招生秩序、

造成不良影响的院校，将从下一年度开始暂停其本科对口中职自

主招生资格，并缩减其普通高考统考招生计划，情节特别严重的

将暂停招生资格；对有关违规人员将按《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

办法》（教育部第 33 号令）查处。 

六、学籍管理 

为实行对口培养，升入本科教育阶段学习的学生由本科院校

整建制单独编班开展教学。学籍管理按现行高等教育学生学籍管

理有关规定执行，在校期间享受普通高校本科生的有关政策待

遇。完成本科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且成绩合格的学生，由试点本

科院校发放本科学历证书。 

七、教学计划 

各试点高校主导，协同有关中等职业学校，根据职业教育的

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以培养高级应用技能型人才为目标，以贯

通中职和应用型本科教育为途径，创新教育教学模式和考试考核

办法，健全教育教学管理制度，科学制定专门的对口教学计划。

各试点高校制定的人才培养方案和专业教学计划，必须征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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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学校意见，并报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备案。 

 

附件：2014 年普通本科院校对口自主招收中等职业学校应 

届毕业生试点工作招生计划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2014 年 4月 14 日 

 

 

 



学校
代码

学校名称 专业名称 计划数 学制 对应中职专业 对应技工专业

合计 2000

小计 280

10602 学前教育 80 4 教育类、文化艺术类 幼儿教育

10602 汽车维修工程教育 60 4 交通运输类、加工制造类 交通运输类

10602 旅游管理 60 4 旅游服务类 商贸服务类

10602 会计学 80 4 财经商贸类 会计、电子商务

小计 350

10600 护理学 200 4 医药卫生类

10600 针灸推拿学 50 5 医药卫生类 中药、药物制剂

10600 药学 100 4 医药卫生类 中药、药物制剂

小计 470

10595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20 4
加工制造类、交通运输类、资源环境类、

能源与新能源类、农林牧渔类
机械加工制造类、交通运输类

1059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0 4 信息技术类 计算机信息类

10595 物流管理 200 4 财经商贸类 商贸服务类

小计 300

11354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00 4
加工制造类、交通运输类、资源环境类、

能源与新能源类、农林牧渔类
机械加工制造类、交通运输类

11354 学前教育 100 4 教育类、文化艺术类 幼儿教育

11354 软件工程 100 4 信息技术类 计算机信息类

小计 300

11825 电子信息工程 100 4 加工制造类、财经商贸类 电工电子类、计算机信息类

11825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00 4
加工制造类、交通运输类、资源环境类、

能源与新能源类、农林牧渔类
机械加工制造类、交通运输类

11825 汽车服务工程 100 4 交通运输类、加工制造类 交通运输类

小计 300

11607 物流管理 100 4 财经商贸类 商贸服务类

11607 化学工程与工艺 100 4 石油化工类、轻纺食品类
化工工艺、化工分析与检验、精
细化工、生物化工等其他类

11607 电子信息工程 100 4 加工制造类、财经商贸类 电工电子类、计算机信息类

附件

  2014年普通本科院校对口自主招收中等职业学校应届毕业生试点工作招生计划

梧州学院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钦州学院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中医药大学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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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公开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             2014 年 4 月 14 日印发 


